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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
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
（2023年度招商引荐鼓励）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名称/自然人姓名：（盖章/签名）
联系人：
手机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电子邮箱：
申报时间：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	招商引荐鼓励申请表

	引荐人是单位填写此栏并盖章
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填表人
	联系电话
	单位银行账号
	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引荐人是自然人填写此栏
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个人银行账号
	自然人签字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被引荐企业情况

	被引荐的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引进时间（以工商变更备案记录为准）
	　
	注册地址　
	　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被引荐企业类别
	□新纳入“四上”企业统计管理，纳入年度               
□世界企业500强、中央大型企业（集团）成功在荔湾区登记设立项目总部□中国企业500强成功在荔湾区登记设立项目总部
□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功在荔湾区登记设立项目总部

	被引荐的企业意见
	


（盖章）

	被引荐的企业所属街道初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属地街道办事处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注：1.此表格适用于《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》（荔府办规〔2023〕1号）。
2.申请奖励标准请直接填写对应奖励条款，如同一引荐人申请多家企业奖励，每家企业用一张表格。
3.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，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奖励的，将收回奖励。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；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

	招商引荐人确认证明

	申请人情况
	单位名称
	　
	组织机构代码
	　

	
	申请人姓名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
	通讯地址
	　
	申请时间
	　

	企业基本情况

	已引荐落地企业名称
	　

	申请奖励条款及奖励金额说明
	　

	被引荐企业对引荐人资格的认可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



需提交附件清单
	序号
	材料类型
	材料要求

	1
	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（封面）
	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	2
	招商引荐鼓励申请表
	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加盖被引荐单位公章

	3
	招商引荐人确认证明
	加盖被引荐单位公章

	4
	引荐人为企业的，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；引荐人为个人的，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
	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	5
	被引荐项目的商事登记营业执照复印件
	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	6
	外区迁入的需提供
	被引荐项目注册地址变更的工商变更备案记录
	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	7
	被引荐项目符合“四上”条件的需提供
	被引荐企业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中的2023年度“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”和“财务状况表”
	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	8
	引荐项目总部的需提供
	被引荐项目的相关资质证明材料
	复印件加盖申报企业公章/申报自然人签名





